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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3

焦作市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许可

阶段并联审批工作管理办法(试行)

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

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11 号）和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河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豫

政办〔2019〕38 号）和焦作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要求，

为贯彻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部署，进一步

提高焦作市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许可阶段审批效率

和整合程度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本办法适用于焦作市城区范围内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

程施工许可阶段办理事宜，施工许可阶段实行并联审批，依托焦

作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平台，按照“一份办事指南，一张申

请表单，一套申报材料，完成多项审批”的运行模式，减少建设

单位多头申报、各部门多头审批，促使建设项目早日开工建设。

二、实施部门及事项

施工许可阶段并联审批由住建部门牵头，人防、气象、城管、

园林、林业、生态环境、自然资源规划、水利等部门为并联审批

单位。实行“一家牵头、并联审批、限时办结”。



— 78 —

（一）住建：施工图审查（含消防、人防、技防技术审查），

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，建设工程招标文件备案，建设工程招投

标情况书面报告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核准。

（二）人防：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兼顾人防要求建设审查

批准或防空地下室建设审查批准。

（三）气象：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（特殊工程）。

（四）城管：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，挖掘城市道路许

可，依附城市道路、桥梁建设各种管线、杆线等设施许可；建筑

垃圾排放许可（一二审批阶段未完成的情况下）。

（五）园林：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、树木审批。

（六）林业：临时占用林地审批，在林业部门管理的地方级

自然保护区建立机构和修筑设施审批，勘查、开采矿藏和各项建

设工程占用或者征收、征用林地审核。

（七）生态环境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（非辐射

类且编制报告表的项目）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（非

辐射类且编制报告书的项目），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和扩大审核，

（一二审批阶段未完成的情况下）。

（八）自然资源：不动产登记（一二审批阶段未完成的情况

下）。

（九）水利：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，

取水许可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。（一二审批阶段未

完成的情况下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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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综合窗口一窗受理（即时）。建设单位向政务服务和

大数据局综合窗口递交纸质版材料并上传电子扫描件。综合窗口

将申请材料推送施工许可阶段牵头部门（住建）。住建窗口应当

场进行形式审查，提出受理意见并推送给综合窗口，由综合窗口

通知申请人。对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，综合窗口应当

场受理并出具受理决定书；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

综合窗口告知建设单位补充资料。

（二）牵头部门推送审查（25 个工作日）。住建窗口受理建

设单位申报资料后，将材料分别推送各并联审批部门。

其中：施工图审查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，并出具施工图设

计文件审查合格书，消防设计审查同时进行，批文应在 10 个工作

日内完成；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核准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
人防、气象、城管、园林、林业、生态环境、自然资源、水

利等事项应在 25 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
（三）办结出件。并联审批部门应在规定时限内，将相关审

查结论和批文送至大数据住建窗口，大数据住建窗口统一反馈到

综合窗口，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人领取。

（四）实施步骤。先行在施工图审查（施工图审查实施政府

采购后）、消防设计审查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核准推行并联审批；

待焦作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平台建立运行后，同时在人防、

气象、城管、园林、林业、生态环境、自然资源、水利等事项推

行并联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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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事中事后监管

（一）住建局在施工许可证核发后一个月内对申请人保证工

程质量安全的具体措施和其他履行承诺情况进行检查，对申请人

未履行承诺的，撤销施工许可决定并依法追究申请人的相应责任。

（二）涉及到人防、气象、城管、园林、林业、生态环境、

自然资源、水利等事项未在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核发时完成的，行

业监管部门要通过事中事后监管等方式，将建设单位和中介单位

相关失信行为记入诚信档案，通过本部门门户网站和全国信用信

息共享平台（河南焦作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

开。且该建设单位不再享受各类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优惠政策。

五、按照《焦作市推行投资项目“多评合一”模式实施细则》

要求，在本阶段逐步实施“多评合一”。

六、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试行期一年。


